
2016.5.23 ❘ 星期一05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

见习编辑：陈毅香 ❘ 版式总监：唐昉婷 世 相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23日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57号
王新锋、傅月叶：原告张其销与被告王新锋、傅

月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被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75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新锋、傅月叶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张其销货款 22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5年12月3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75元（已减半），由被告王
新锋、傅月叶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56号

王新锋、傅月叶：原告金元平与被告王新锋、傅
月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被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75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新锋、傅月叶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金元平货款 51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5年12月3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38元（已减半），由被告王
新锋、傅月叶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334号

刘美玲：原告王恩凯与被告王美玲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民初1334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驳回被告
刘美玲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2423号

永康市晗睿金属制品厂、浙江达亿工贸有限公
司、浙江达利杯业有限公司、程天定、程明伟、程春
媚、杨开、程春燕、浙江旺峰电器有限公司、吕芙蔚、
华四炜、应继梅：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永康支行与被告永康市晗睿金属制品厂、浙
江达亿工贸有限公司、浙江达利杯业有限公司、程天
定、程明伟、程春媚、杨开、程春燕、浙江旺峰电器有
限公司、吕芙蔚、华四炜、应继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浙江达亿工贸有限公司、浙江达利杯业有限
公司、程天定、程明伟、程春燕、吕芙蔚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9月
1日8时30分，开庭地点浙江十里丰监狱，审判人员

为应志标、张苏琴、朱晓俊。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97号

石良珉、琚淑芬：本院受理原告赵仕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 113000 元及利息 11160 元（按月息 2%从
2014年12月16日算至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
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8月25日下午14点40
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11号

王航东：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被告王航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判令被告王航东自负丰收贷记卡欠款本金 9828.60
元及利息 4025.92 元，费用 8769.25 元，合计 22623.77
元（利息、费用暂算至 2016 年 04 月 15 日，此后的利
息、费用按《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丰收卡（贷记
卡）章程》规定的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年08月26日上午09：00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004号

楼冬云：本院受理原告凌家荣诉被告楼冬云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3004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23日8：50
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335号

方成军：本院受理原告黄长河诉被告方成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484号

金勇袖、楼香玲：本院受理原告吴永良诉被告金
勇袖、楼香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48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062号

任咸雷、陈榴花：本院受理原告陈三明诉被告任
咸雷、陈榴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26日上午8：4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893号

黄仙根：本院受理原告刘根苗诉被告黄仙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6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276号

魏栋：本院对原告盛飞熊诉被告魏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4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40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梅笑

本报讯 现在，“微整形”很受一些爱美女性青睐，它通过
注射“美白针”、“肉毒素”之类的美容针剂，达到美白、除皱等
效果。在网上，这类美白针卖得火热，韩国人卞某就是看到商
机才入了行。可近日，他却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金华市婺城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卞某是个微商，30多岁，韩国人。起初，他微信名是“韩大
叔”，后来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很火，他就把微信名改成了“太
阳的后裔”。2015年2月，卞某开始在网上卖美容化妆品。由
于经常有顾客询问有没有卖美白针、玻尿酸等美容药品，他感
觉有利可图。正好，卞某的微信朋友圈有一些在韩国首尔美
容医院当翻译的中国人，有渠道从美容医院拿到美白针、玻尿
酸、溶脂针等美容针剂。于是，卞某就通过他们进货再售卖。

2015年7月左右，回韩国的卞某在化妆品市场找到了卖

美容针剂的货源。之后，他通过朋友圈转发的方式做广告，还
建了很多群，群发广告，生意也因此做得风生水起。

2015年11月，有客户买了卞某的美容针后发现，商品既
没有任何中文标识，也没有批准文号，怀疑是假药，就到派出
所报案。卞某随即被警方立案侦查。

卞某交代，他网上卖得最多的是玻尿酸，开始时每月只进
两三箱，每箱60盒。渐渐地，每月要进五六箱，再后来每月要
进十多箱。客户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海南、四川、湖南
销量较大。从2015年3月至案发，卞某靠卖化妆品和美容针
剂，赚了100多万元。

婺城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卞某明知自己销售的是无中
文标识、无批准文号的药品，但仍进行销售，其行为已涉嫌销
售假药罪，遂对其批准逮捕。

检方提醒市民，“微整形”也是医疗手术，应前往有资质的
正规医院手术，同时充分知晓进口药品的批准信息和注意事
项等，避免发生损害健康的严重后果。

通讯员 叶恒 许斌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被人欠钱，债主钱某等三人从5月19日起却要在
拘留所里各呆上半个月。原来，讨债时，他们一怒之下把欠钱
的男子王某一脚踹进了水深10米的江中。所幸王某命大，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

事情发生在5月10日，五十多岁的建德人王某一大早就
被人逼债。王某虽然有比较体面的工作，但好赌且挥霍无度，
身上背了几十万元的债。

下午两点左右，外出躲债的王某心灰意冷地来到江边，望
着寿昌江水发呆。

就在这时，债主钱某与朋友刚好开车路过。看到王某呆
坐在寿昌江边，钱某等人一下车就气势汹汹地向王某走去，讨
要他欠下的债务。

面对钱某等人的喝斥，无力还债的王某选择一声不吭。
钱某等人看王某对他们不理不睬，就围着王某一顿拳打脚踢，

扬言要把王某扔到江里去。
期间，王某被人踹进了江里。落水后的王某竟然做了一

个让在场的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顺着湍急的江水漂向了
江中央，向百米宽的对岸游去。钱某等人越看越担心，其中一
个还脱了衣想跳下去救人。

王某用了近半个小时艰难游到了对岸，虽然气喘吁吁、精
疲力尽，但他仍不肯上岸，因为已有好几波债主闻讯赶来在岸
边等着他了。围观的路人见此情形，赶紧报了警。城南派出
所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将相关人员带回所进行进一步
处理，而钱某等人早已趁乱开溜。

因为事情比较恶劣，建德城南派出所立即开展相关调查取
证工作，并于5月19日成功抓获涉嫌殴打他人的钱某等三名嫌
疑人，最后对三人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以及罚款的处罚。

警方表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钱某等人采取殴打他
人的方式逼债非常不可取，所幸王某水性较好，被踹进江里后
自己游到了江对岸，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钱某等人的行为已经
触犯了法律。

考个科目一用上“黑科技”
警方：成绩作废，一年不得申领驾照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段赟 琳玲

本报讯 花 5000 元买来一副内置微型摄像头的眼
镜，他可不是什么科技控，也不是特工，而是为了在驾驶
证科目一的补考中作弊。5月20日，常山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车管所通报了这起用高科技手段通过驾驶证科目
一补考的案件，当事人曾某因作弊，通过的考试成绩作
废，且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5月17日上午，常山县车管所内，机动车驾驶证考核
科目一考试刚刚结束，监考民警毛飞就发现了问题：6号
考台的一名补考考生曾某得分较高，可他的初考成绩却
很差，两次考试成绩相差悬殊。

出于职业敏感，毛飞立即上前查看，发现曾某神色
慌张，与其对视时眼神更是飘忽不定，一直故意避开。
再仔细查看，曾某佩戴了一副比例夸张的黑框眼镜，镜
框两边设置有微型摄像头。毛飞初步判断其有作弊嫌
疑，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曾某所佩戴的眼镜确实是考试
的作弊设备。

据曾某供述，科目一初考时他没有通过，且分数很
低。虽然申请补考，可他担心补考自己还是不能通过。
后来，他想到了之前花5000元购买的内置微型摄像头的
眼镜，于是就戴上它参加考试，通过与他人分工合作进
行作弊。谁料，刚考完就被细心的民警发现了。

一边当“老赖”一边高消费
法院：罚款拘留，涉罪移送公安机关

通讯员 林静

本报讯 为打击“老赖”的嚣张气焰，台州市黄岩区法院
今年4月起开展了一场打击违反限制高消费令行为的“猎狐
行动”。截至5月20日，首批曝光的17名违反限高令“老赖”
已有5名履行了义务或被司法拘留，并被处以一定罚款。

今年3月，黄岩法院出台《关于推进对被执行人高消
费限制的若干意见》，在最高法院现有规定列举的限定高
消费行为基础上，新增了居住高档住宅小区、置办高档电
器家具、租赁或经常性驾驶豪车、享用高档通信工具、佩
带名牌手表、首饰及名包等行为，对“老赖”的高消费行为
进行更有力的打击。

陈玲菊是名女“老赖”。2014年年8月，陈玲菊驾车
将路人王某撞成十级伤残，法院判决其赔给伤者13.37万
余元。陈玲菊一直对王某避而不见，对法院发出的执行
通知也“充耳不闻”。侦查中，法官发现陈玲菊在该案审
理时把自己名下的肇事车转手卖掉，但群众举报其仍
经常驾驶该车。法官将陈玲菊信息提交至公安部门，
对其进行网上布控。经查，“购买”肇事车的是陈玲菊
好友程伟红，此车被抵押贷款，而真正使用该车和还贷
的都是陈玲菊。而在去年情人节，陈玲菊还和朋友一
起出游澳门，并使用苹果6手机。4月7日，法院出动警
力将陈玲菊抓获。

陈玲菊很快承认了自己为规避法院执行，串通好友
故意转移车辆但长期归自己使用的行为。法院对陈玲菊
及案外人程伟红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之后陈玲菊
仍未履行法院判决义务，两人被法院以涉嫌拒执罪移送
公安机关。

“太阳的后裔”改做美容生意了？

韩国“欧巴”网售假美白针被批捕

狼狈！欠债不还被踹入江
拘留！暴力讨债构成违法

大树倒伏
小车倒霉

通讯员 程建喜 杨森

5月22日7时多，杭州上城区开元路63号有
树倒下，将停在路边的一辆小汽车压扁，开元路也
无法正常通行，好在无人员伤亡。上城区公安分
局湖滨派出所接到指令后，立即抽调30多名警力
赶赴现场处置。为确保安全，民警迅速拉起警戒
带，劝导无关人员不要在周边逗留。随后，交警、
城管、市政、街道、消防等部门相继赶到现场，一
边对树木枝干进行锯割，一边及时清理。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开元路终于恢复通行。

目前，大树倒伏原因，杭州市政部门正在调
查中。


